
澳門移交 5 週年情勢研析 

 政治運作大體尚稱順暢，經濟也有增長。 
 公民意識薄弱，民主尚待起步，司法續保獨立，治安大抵良好。 
 大陸看好澳門「一國兩制」前景。 
 陸澳互動緊密，澳門日益大陸化。 
 國際社會肯定澳門情勢發展。 
 澳門移交 5年來共有 9件爭議事件。 
 臺澳民間交流持續熱絡，惟官方往來仍有待改善。 

 

壹、總評 
澳門移交大陸以來，迄今已近 5 年，澳門政府在行政長官何厚鏵穩健務實

的領導下運作大體尚稱順暢。司法運作續保獨立，社會治安亦呈穩定，國際社

會對於首屆澳門政府之施政表現，亦多表肯定。 

首屆澳門政府將於 2004年 12月 20日屆滿，2004年 8月連任成功之行政長

官何厚鏵將會籌組第 2屆政府，現任澳門政府主要官員亦將續任。第 2屆澳門

政府能否在既有良好的內、外局勢下，為澳門居民帶來更多的福祉，並引入民

主機制，提升公民意識，頗為外界關注。 

澳門受惠於大陸當局所釋放如個人遊等多項利多措施，經濟已連續 5 年增

長，失業率亦創新低，博彩收益持續大幅增加，截至目前之統計，已佔澳門政

府公共財政收入之 77％，惟澳門龍頭產業不夠優化、內部人才不足等問題，將

是今後經濟能否持續成長之關鍵因素。 

基於與珠江三角洲互補互利、共存共榮之關係，澳門與該地區經濟一體化

之發展勢不可免。除經貿層面外，澳門與大陸在各方面之融合與合作，亦不斷

加深與擴大，澳門政府相當層級之官員，均須前往北京接受「愛國愛澳」之培

訓，兩地在思想及文化之整合，將使澳門大陸化之趨勢日益明顯。 

臺澳民間自發性之交流密切，雙方在社會、文化、教育、經貿及人員等方

面之交流，相當頻密。澳門青年學生來臺就學，亦有日趨增多之現象。惟兩地

官方關係受制於大陸因素，仍無法大幅開展。我們希望北京及澳門政府能務實

看待臺澳間之良性交流，在既有的互惠基礎上，減少溝通及交流上的障礙，俾

有助於建構繁榮互利的臺澳關係。 



謹就過去 5年來澳門情勢評析如下： 

 

一、澳門政府在何厚鏵領導下運作大體尚稱順暢 

過去 5 年來，澳門政府之各項運作大體尚稱平順，基本上是以推動公共行

政改革及提升政府服務效能為主要方向。除完成中、高級公務員之培訓及「一

站式」服務之外，行政長官何厚鏵的個人表現，近年來亦皆維持 80%左右之高

民意滿意度。行政長官何厚鏵於 2004年 8月連任成功後表示，在第 2屆澳門政

府的施政重點中，按照過去 5年政策的基礎，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將排在最重

要的地位。 

惟民意對於何厚鏵施政能力之高度肯定，並未能完全轉移到他所領導之管

治班底；澳門居民對政府官員行政效能不佳及因襲已久之官僚作風，仍頗多微

詞。因此，何厚鏵在 2004年 11月 16日所提出之施政報告中，特別強調優化政

府施政能力，並研究建立官員問責制度。未來澳門政府如何透過行政改革以強

化施政能力，並公平分配社會及教育資源，將是何厚鏵在第 2任任期所須面對

的首要課題。這也意味澳門居民在揮別與首屆政府之蜜月期後，未來將以嚴格

之角度來檢視第 2屆政府之施政表現。 

 

二、經濟定位明確及個人遊效應帶動澳門經濟成長 
澳門移交後，確立以博彩旅遊服務業為主之經濟發展定位；2002年 2月又

開放賭權讓外資進駐，有效刺激澳門經濟體內部自主增長之能力；加上 2003

年 7 月大陸開放個人遊、同年 10 月大陸與澳門簽訂 CEPA，以及 12 月澳珠跨

境工業區計劃正式獲得批准等諸多外部有利因素，不僅失業率呈現逐年下降的

趨勢，由移交初期的 6.9%，下降至 2004 年 8 月至 10 月的 4.5%，經濟增長率

也在博彩收益及旅客消費增長的帶動下連續 5年出現正增長。根據澳門官方估

計， 2004年全年經濟成長幅度將可達 20％左右。 

惟面對經濟全球化之潮流，澳門經濟結構之過於單一化、內部人才不足、

人力市場分配失調，以及行政規章之不夠透明化等問題，未來如無法獲致改善，

對於微型經濟體之澳門而言，將不利於提升對外競爭力，有隨時被周遭地區取

代之危機，實值澳門政府加以正視。 

 

三、公民意識薄弱，民主尚待起步 
澳門社會民風保守，「社團政治」主宰澳門政府之運作，一般民眾對於政治



較為冷漠，且亦無權參與。新聞媒體報導重心側重在民生方面，在政治問題上，

往往多自我檢查，鮮少對政制發展議題發揮監督之責。此外，民主派在澳門社

會居於少數，對於民主發展問題，亦較少著墨，致令澳門公民社會難以進一步

發展，影響民主發展。 

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於競選連任期間，首度回應澳門民主政制的發展問

題，表明澳門民主政制的發展，是第 2屆政府必然面對的問題。另有關基本法

第 23條立法方面，何厚鏵也指出，將在適當時機立法，且會在其第 2任任期內

完成。雖然民主政制發展及基本法第 23條立法問題並未在澳門社會上造成太大

爭議，惟在展開相關諮詢工作時，澳門政府是否能兼顧民意訴求及社會穩定，

仍待進一步觀察。 

 

四、司法續保獨立，治安大抵良好 
澳門移交後，司法機關繼續享有獨立的審判權，尚未見政治干擾。行政長

官何厚鏵於 2004年 8月根據推薦法官獨立委員會之推薦，以確定委任方式，任

命 5位法院法官，此乃澳門政府首批自行培訓並掌握中葡雙語之司法官。此外，

中文在司法機關之使用，亦在逐漸加強中，澳門政府並進行對法官之培訓工作，

以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及改善司法辦案效率。 

另一方面，在大陸解放軍全力協助下，澳門移交後之治安明顯好轉，嚴重

暴力犯罪已不復見，黑幫份子活動亦略為低調。自 2003年中大陸開放個人遊之

後，澳門社會治安並未出現明顯惡化之情況，惟洗黑錢、放高利貸、販毒等有

組織犯罪之情況有增多之趨勢，青少年犯罪案件亦略微上升。 

 

五、大陸看好澳門「一國兩制」前景 
由於澳門移交後政府運作平順，經濟表現亮麗，相較於澳葡政府時期，澳

門居民對於特區政府之施政，大抵感到滿意，官民關係和諧；加以，澳門政府

恪守基本法框架，北京當局對澳門政府在移交 5年來之各項表現，亦予以高度

讚揚，認為「一國兩制」在澳門施行情況，比在香港之情況順暢，並強調要發

揮澳門的獨特作用。 

近來大陸在澳門成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，不僅行政長官何厚鏵表示澳門

政府將對該會給予全力的支持，澳門主流菁英亦均擔任該會相關要職，相較於

以往主流人士將涉及臺灣政治事務視為禁區之作法，顯示澳門對北京當局「反

獨促統」攻勢予以高調配合，並擴大其對臺宣傳之角色。 



 

六、陸澳互動緊密，澳門日益大陸化 
澳門移交 5 年來，除與大陸建立官方溝通及聯繫之機制外，並加強兩地公

務員互訪、司法互助、文教交流及貿易投資優惠等事項，顯示彼此互動與融合

程度日深。大陸與澳門除了透過「粵澳合作聯絡小組」、「內地與澳門商貿聯繫

委員會」、「粵澳警務工作會晤」等機制建立聯繫關係外，並藉由經貿合作之方

式，例如大陸開放個人遊、在澳門舉行葡語系國家經貿論壇、與澳門簽訂

CEPA、批准興建港珠澳大橋與澳珠跨境工業區，以及推動泛珠三角「9+2」區

域合作等，強化澳門在區域經貿及國際經貿上之中介角色，無形中亦使澳門倚

賴大陸以求發展之態勢日益深化。 

目前澳門政府推動之 3大商貿服務平臺、CEPA、「9＋2」區域合作等角色，

一方面是澳門配合大陸當局做為聯繫葡語國家及世界華商之跳板，另一方面，

大陸當局亦企圖透過經貿手段，以達雙方制度整合之目的。因此，澳門大陸化

將是今後難以避免之趨勢。 

 

七、國際社會肯定澳門情勢發展 
美國及歐洲若干國家對於澳門移交後「澳人治澳」及「一國兩制」之施行

情況，大致表示肯定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 2003年人權報告指出，澳門政府基本

上尊重澳門居民的人權，但澳門居民並無足夠改選政府的權力和能力，立法會

亦無足夠的立法能力。此外，在歐盟所發表的澳門 2003年度報告中，讚揚澳門

在 SARS疫情期間，有關預防疾病爆發的表現，並肯定澳門政府的經濟政策成

功，但對於澳門在知識財產權方面的侵權問題，認為澳門在立法工作和司法的

行政管理方面仍有待提升。另德、美等國商會亦看好澳門之經濟發展，紛紛在

澳門設立分會。澳門大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亦共設「美國坊」，以促進美國與

澳門之間的相互了解與經貿合作。 

在美國等外資大量進入澳門後，雖有助於澳門轉變為地區性之娛樂中心，

但基於維護自我利益之考量，外國勢力亦會在澳門尋找代言人，間接衝擊現有

的經濟或政治生態，使澳門政局變得更為複雜，是澳門政府必須面對的新形勢。 

 

八、澳門移交 5年來共有 9件爭議事件 
根據媒體報導，澳門移交 5 年來，在自由、人權及法治等方面，共有 9 項

爭議事件，考驗大陸所謂「五十年不變」的承諾。在過去 5年中，澳門的爭議



事件大多是有關異見人士遭拘捕、羈押或拒絕入境的問題，其中部分事件更涉

及澳門警方與採訪示威人士之記者發生衝突，致對澳門國際形象構成損害，亦

有澳門政府不願為「六四」悼念活動提供電力，而引起縮窄澳門民主空間之質

疑，而 2004年 6月間更發生疑似大陸公安人員越境追捕疑犯的事件，有關澳門

自由、人權及法治等問題，值得外界持續關注。 

 

貳、臺澳關係 
一、民間交流持續熱絡 
澳門移交後，臺澳在社會、文化、教育、經貿及人員等方面之交流仍然頻

密。雖然 2003年上半年因受 SARS疫情影響，致往來人數有所減緩，惟目前我

國旅客仍佔澳門外來旅客數之第 3位，僅次於大陸及香港。2003年臺灣旅客在

澳門之消費共計 12億 8千餘萬澳門幣。 

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統計資料，2004年 1至 11月臺灣赴澳門

人員約為 91萬 5千餘人次，較 2003年同期增加 19.2%；澳門訪臺人數則約為

1萬 7千餘人次，較 2003年同期增加 5.8%。 

此外，澳門機場旅客逾 60%與臺澳航線有關，而臺澳航線亦以臺灣旅客為

主。2003 年臺灣旅客入境澳門機場共計 49 萬餘人次，佔全部入境澳門機場旅

客之 76.6%，而 2004 年 1 月至 10 月入境澳門機場之臺灣旅客已達 500,685 人

次，達 73.57%之比率。 

在臺澳貿易方面，根據財政部之統計資料，2004年 1至 11月臺澳貿易總額

約 3億餘美元，較 2003年同期增加 2.7%。其中，臺灣對澳門出口約 2億 7千

餘萬美元，較 2003年同期增加 1.8%；臺灣自澳門進口約 3千萬美元，較 2003

年同期增加 10.0%。  

 

二、官方往來仍有待改善 
過去 5 年來，臺澳關係有逐步的良性發展，澳門政府同意我駐澳門機構於

2003 年 2 月 27 日開辦受理澳門居民入臺證及外國人辦理入臺證件等業務；我

政府亦於 2001年 8月及 2002年 6月先後放寬曾經來臺之澳門居民及澳門出生

之居民得申請 14天臨時入境停留措施，並於 2005年元月 1日開放澳門居民以

網路申請入臺證，將更加便利彼此人民的往來。此外，臺澳雙方在防制 SARS

疫情蔓延及司法案件相互協助等方面，亦密切配合，產生互利效果。  

惟臺澳間官方往來受制於大陸因素，而無法大幅開展。澳門官方在處理涉



臺事務方面，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。雙方除繼續在個別事件上維持密切的互動

關係外，更應在官方往來上，加強相互的認知，採取更開放的作法。我方將會

在現有基礎上，持續加強與澳門各界之聯繫，並希望澳門政府能提升制度化溝

通聯繫管道的功能，務實看待並加強臺澳間之良性交流，推動相互之合作，並

思考在臺設立代表機構，以促進臺澳關係更進一步的發展。 


